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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矿业权是一项内容十分丰富，且理论性和实践性均相当强的制度，涉及的问题点多而复杂。
本书并没有面面俱到地研究矿业权制度，而是主要就矿业权法律关系、矿业权用地制度、矿业权出让
制度、矿业权转让制度、矿业权评估制度、矿业权税费制度、矿业权整合制度进行了研究。
虽然本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仍有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例如，矿业权用地制度应当如何与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及土地征收制度相衔接、矿业权的行使与相关
权利的冲突应如何协调等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也是我国矿业权制度实施中的重点
和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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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探讨矿业权客体问题时，还经常出现工作区这一概念。
工作区被作为探矿权的客体，而矿区被作为采矿权的客体。
作此种区分的原因是，在没有确定存在相应矿产资源之前，将某一区域称为“矿区”是不合适的。
这显然是将“矿区”理解成了“贮存矿产资源的区域”。
但根据前述矿区的定义，矿区实际上是“有权进行探矿和采矿活动的区域”，而不仅仅是“贮存矿产
资源的区域”。
由此可见，矿区能够包含工作区，没有必要在矿区之外再另外使用工作区这一概念。
 关于矿区范围的确定，国外立法上通常有所规定。
例如，《韩国矿业法》第15条规定：矿区境界先确定地表直线范围，并以地表境界线及其向下的垂直
线构成其限界。
矿区为以经度设线和纬度设线所围绕的四边形区域，其各边角点间隔为经度和纬度各1分。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不受上述限制设定矿区：（1）依地形难易按单位区域确定矿区的；（2）依
据矿种不需要按单位区域的面积的；（3）因已有矿区难于实施单位区域的； （4）减少矿业权的申请
区域被许可的；（5）不被许可的地域而实施单位区域发生困难的；（6）进行矿区减少处分的（《韩
国矿业法》第16条）。
《韩国矿业法》第24条规定：不得在同一区域设定两个以上的矿业权，但在异种矿物中认为分别经营
矽业无妨碍的情况和符合第35条规定的除外。
按照《韩国矿业法》的规定，在设定矿业的申请区域在申请当时与同种矿物的矿区重复的情况下，对
其重复的区域不许可设定矿业权；在设矿业权申清区域与异种矿物的矿区重复时，主管部门认为分别
经营矿业有妨碍时，不许可对该重复的区域设定矿业权。
在此情况下，对石灰岩矿区和以石灰岩为母岩赋存的异种矿物设定矿业权的申请区域重复时，可视为
分别经营矿业中互不妨碍。
《日本矿业法》第14条规定：矿区的境界应以直线规定之，且限定在地面境界线的铅垂线之内。
在同一地域内，不能设立两个以上的矿业权。
但是，如系以异种矿床中所存在的矿物为标的物或第46条规定的场合，则不在此限（《日本矿业法》
第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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